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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在市区找不到停
车位困扰着不少开车人，然
而，更加困扰他们的是停车
交费之类的问题。

“路边、小广场……，
一些公共区域竟被一些人霸
占收费，公共区域是全体市
民共同所有，据为己有者实
属强盗，真叫人愤慨。”这
种过激的言语，是一位看不
惯占用公共区域停车收费这
一现象的市民的愤愤之词。

记者了解到，滕州人民
医院杏坛路北侧、西站对过
的永丰广场、荆河公园门口
三处停车需交钱的地点让市
民颇有微词。三处地点中，
前两者针对于机动车收费，

后者则针对于电动车。据私
家车车主王先生介绍，这些
看车收费者并无任何的手
续，别说工商部门颁发的执
照和收费许可证，就连文具
店里几元钱就能买一打的收
据都没有。而他们收费竟是
这样的堂而皇之，美其名
曰：此地有主。

“停车的时候压根就没
有想过要交钱，待到要开车
离开时，‘工作人员’便上
前收取三元看车费。钱虽不
多，但我是开公车办公事，
发票还是要有的，不然得自
己掏腰包，索要发票，对方
称没有，再询问是否有收
据，依然没有。之后那妇女

渐渐不耐烦起来，催促我让
出车位给‘后来者’，最后
我掏出了三元钱给了她，省
得再费口舌。”王先生无奈
地说。据他介绍，自从吃过
一次亏之后，他就再也没有
在滕州汽车西站对过的永丰
广场停过车。用他的一句话
说：“虽不在乎那三块两
块，可这钱糊里糊涂地给他
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这
与明抢有何区别。而且这样
都行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
可以搬个凳子在城市的任何
一个位置‘圈地’，看车收
费得了，还上什么班啊。”
王先生调侃道。

圈地收费证件手续全无

占用公共区域看车敛财引质疑

谁给你们圈地收费的权利？

■记者 姚付林 摄影报道
“道路旁、广场上，明明是

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个人敛
财的场所？”一声声质疑，让滕
州市区的公共场所停车收费问
题一时升温。

滕州市人民医院杏坛路北
侧、西站对过的永丰广场、荆河
公园门口，没有任何证件，圈块
地就开始收停车费的行为让前
来停车的司机们颇为厌恶。更
有甚者，双方情绪一时难以控
制，引起纠纷。

20日，记者对滕州看车收
费的场所进行了探访。

针对这种现象，本报曾报道过
多次，但收费者依然对这种“体面”
的工作乐此不疲。本报曾报道了
人民医院门口杏坛路北侧停车收
费现象和滕州荆河公园东门停车
收费的现象，但时至今日，收费者
依然在“工作”着。

记者多次联系过有关部门，但
结果却是部门之间的推诿，推来推
去，事情便不了了之。

工商局：对于停车收费，我国
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明文规定强
制要求办理经营许可证，我们也只
是督促，在管理上建议咨询一下交
通部门。

交通局：如果是在道路交通运
营上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但停
车收费一般在道路以外的场所（路

沿石以上），可向城管部门咨询一
下。

城管：城管局的执法权重点涉
及沿街占道等问题，倘若圈占车位
者没有用工具设置障碍物影响市
容，就不便管理。

物价部门：我们只是负责价格
定位的合理与否，对于该不该设立
停车收费或者合法不合法，并不在
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由此而看，“停车收费”看似很
多部门在管，其实谁都无法下力气
管。

“停车收费之所以乱象丛生，
就是因为各部门对此的管辖权过
于分散，造成了管理上的‘真空’。”
一直关注此事的市民齐先生一语
道破天机。

整治遥遥无期市区内部分地方的违规
停车收费，给开车的人带来
的不仅是愤怒，还有无尽的
烦恼。由于繁华地段的部分
停车位被看车人霸占，想找
个停车位更是难上加难，有
些车主便铤而走险将车停在
路边，办完事回来时却发现
车上贴了罚单。即便如此，
市民刘先生却依然咬着牙
说：“哪怕是贴了条子，依然
不会将车停在收费的地方。”
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收费无

理。在采访过程中，刘先生
坦言，自己在永丰广场停过
车，但并没有交钱，他是一个
倔脾气，没有任何的正当理
由，他便不会掏出这几块
钱。刘先生说：“哪怕是一毛
钱，我也得交的合情合理，而
这样的占地收费，我就想不
大通了。”

记者来到了永丰广场
（原滕州银河大厦）一探究
竟，车未停稳，一妇女上前搭
讪：“停车三块。”记者问：“都

收费吗？”妇女：“在这停车都
是。”记者：“哪个部门的你
是？”妇女：“没有部门。”记
者：“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地。”
妇女：“不用你管，有头。”一
番争执后，在其他车辆鸣笛
催促的情况下，记者交了钱
离去。窥一斑而知全豹，在
其它停车收费的地点也是这
种状况。正是因为“别人给
了我也给吧”的这种心态助
长了违规收费者的气焰。但
如此“圈地”收费合法吗？

违规圈地让车位更加稀缺

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
的汽车少之又少，人们出行
的交通工具大都是自行车，
自行车是容易被偷的，于是
城区内热闹地段或乡镇集
市，就会有看车收费的人出
现，所谓的看车，就是收费人
帮助车主照看车辆，以防被
偷，车主拿着牌子取车时将
费用给予看车者，这是一种

“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此
一时彼一时，如今的“看车”
收费变成了“停车”收费。‘此
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
想停车，就得交钱。而这种
霸道的行为，看似和以往没

有太大的区别，其实质却是
完全不同。记者了解到，停
车管理涉及规划、交通、公
安、工商、物价等多个部门。
所有临时停车位收费必须两
证齐全，否则属违法。一般
而言，申请收费停车场的流
程是：规划部门进行规划—
公安交管部门设置临时停车
位—交警部门和工商部门核
发停车经营许可证—物价部
门核发收费许可证—到税务
部门领取财政税务部门监制
的统一票据—收费。对于停
车收费，交管部门明确表示，
除少数单位门前的土地在建

筑规划中就已确定该车位归
该单位所有外，其他公共停
车位均属于社会公共资源。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以
设置障碍物等形式来占用道
路公共停车位，更不要说社
会“不明身份”的人“圈地”收
费了。记者采访了滕州市人
民医院物业工作人员，提及
医院门口停车收费问题，工
作人员明确表示，门口停车
收费他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因为杏坛路北侧不属于他们
的管辖范围，收费属于社会
人员的私人行为。

停车者无奈“被看车”

既然证件全无，收费无理，此
便是非法敛财。这钱是掏自谁的
腰包？毫无疑问，停车收费当然是
停车的人掏钱。他们愤愤不平，有
时候还要力争几分道理。

在锦泰名城居住的小李对这
些占地收费者的不满情绪爆发过
不止一回。他说道，停车办完事
要离开的时候，他愣是一分钱不
给。最后也是相安无事。“我在永
丰广场第一次停车的时候，对于
收费这件事心存质疑，毕竟是来
得太突然，我并没有与其理论，
交完钱离开之后，翻来覆去思量
交钱的事，总是觉得不对劲，广
场上明明划定了停车位，没有任
何的发票，就连一个收据都没
有，却要所谓停车的费用，这块
地是私人的吗？带着疑问，我想
着下次取车的时候问个究竟。”小

李说道。在接下来的两次停车的
经历中，小李总算“扳”回了自
己的“面子”。“停完车我就是不
交钱，你不是搞‘霸王条款’
吗，我也做一回‘霸主’，向我要
钱，对不起，没有。我当时就是
横横地说，‘要不你找人砸我的车
吧，反正我是没钱。’随后我就开
着车走了。收费的妇女还理直气
壮，我们在那争执了好一会儿。”
小李很有成就感地说。

记者了解到，凡是有过停车交
钱经历的开车人，对于这种霸道的
要钱行为，都心存愤慨。“他们（收
费者）非常傲慢，要钱的时候很蛮
横，这跟明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出现这类人和这类事，真是叫人心
寒，更叫人气愤。”经历过停车交钱
的市民陈师傅谈到此事，非常生气
地说。

如此看车无异于明抢

一辆轿车刚刚停稳，便有一老者上前告知此地停车需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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